附件3
"我为同学做实事"项目要求


一、项目内容符合党的教育方针、国家法律法规和高校有关管理规定。
二、项目能够切实服务同学真实需求,在同学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满意度。
三、项目运行机制科学完善、安排合理、执行规范,具有一定的专业化服务水平。
四、项目有一定推广价值,在同等条件下获得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报道的优先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五、广泛发动。各学院团委要广泛动员学生会积极参加，培育优秀项目，引导学生会深入开展“我为同学做实事”活动。
六、注重实际。项目经得起实践检验,可持续性强。活动过程中突出实效，力戒形式主义。发现、巩固、推广一批做得实、叫得响的服务项目，推动学生会组织改革向纵深发展，切实服务同学成长成才。

